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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能源局与约旦哈希姆王国原子能委员会关于在和平利用核能领域开展
合作的协议

中国人民共和国国家能源局与约旦哈希姆王国原子能委员（以下简称“双方”），
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约旦哈希姆王国政府2008年8月19日签署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
定；
注意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原子能机构和约旦哈希姆王国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部2007年签
署和平利用核技术合作谅解备忘录；
本着继续扩大两国业已存在的友好合作，并致力于加强两国在和平利用核能领域的合作；
兹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双方同意在下述领域开展合作：
1.铀矿及其他矿产资源的勘探与开发；
2.核电站及核能海水淡化；
3.研究堆、次临界装置及加速器；
4.人力资源；
5.GNEP框架下的合作；
第二条 双方同意以下述方式开展合作：
1.人员培训；
2.互派专家；
3.技术转让；
4.提供技术服务和咨询；
5.建造工程项目；
6.提供设备、材料、仪器及配套装置；
7.双方同意的其他合作方式。
第三条 双方同意本协议自签字之日起，立即开展下述工作：
1.为开展各合作项目的工作，进行现场考察和人员互访；
2.准备各项目资料并为签订合同进行商谈。
为执行本协议第一条所确定项目的任务，任何一方在征得对方同意后可派必要的专业人员
赴对方进行商谈。
第四条 为促进合作顺利开展，双方可考虑建立指导委员会，定期对合作进行评价。
第五条 在执行本协议的合作计划中，所涉及和交流的情报、数据、资料、方法，双方将
予以保密。
第六条 对本协议的任何分歧，双方将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
第七条 本协议自签字之日起生效，有效期5年。除非一方在协议失效前至少六个月书面通
知对方其终止本协议的意向，本协议将自动延续五年。对本协议的修改需经双方书面同
意。
本协议于二八年九月十七日在北京签署，一式两份，每份都用中文和英文写成，两种文本
同等作准。如对文本的解释产生分歧，以英文本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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